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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

债权本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5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85,478.68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2025年末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4,001,940.83

182.29%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信金属）全资子公司中信

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宁波）的经营需求，金属宁波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人民币15亿元的授信额

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信金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金发展）提供担

保。

2026年2月3日，信金发展与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

信金发展为金属宁波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

保合同的主合同为2026年2月3日至2028年2月3日（包括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

内，金属宁波与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金属宁波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

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的

被担保人及担保最高限额均在公司前述已审批议案批准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额度

范围内，故无需就此次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信金属100%持股

吴献文

91330201691393439J

2009年8月31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912-1室

5,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煤炭的批发；钢铁、金属材料、铁矿石、焦炭、矿产品、金属制品、冶金化工产品、机械设备、
电子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及相关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实业投资；电力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739,552.89

568,426.28

171,126.61

2,954,232.02

51,929.08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
审计）

804,404.38

615,206.85

189,197.53

4,089,524.83

43,296.04

（二）截至目前，被担保人金属宁波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信金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被保证的债权种类及主债权数额：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5亿元。
2.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
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金属

宁波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
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经营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
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担保情况有如下分类：
1、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131.30亿元及14.24亿美元，实
际发生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10亿元（其中美元担保均按照2025年12月31日的中
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7.0288折算为人民币计算）。

2、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18.25亿美元，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0.59亿美元。

3、对公司联营企业的担保：为联营公司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Minera
Las Bambas S.A.提供的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均为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时提供。
其中：（1）保证担保总额为4.92亿美元，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2.49亿美元。（2）股权
质押：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金属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股权做质押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截至2025年12月31日，以上两种方式
担保对应的债务余额为2.49亿美元。

综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已批
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下同）为人民币 131.30
亿元及 37.41亿美元（不含股权质押，以股权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可能承担的债务
最大不超过股权价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82.29%
（美元部分按照 2024年 12月 3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7.1884计算，下同）。上述担保实际余额为人民币8.55亿元、11.99亿美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3.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1061 证券简称：中信金属 公告编号：2026-002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2月 4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4）召集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C座一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榛夫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73

名，代表股份数为166,217,2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15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 165名，代表股份数为 4,600,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数

为161,639,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22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62名，代表股份数为 4,577,42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889,6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9％；反对 3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0％；弃权 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72,8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789％；反对30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07％；弃权 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
保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24,6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52％；反对 76,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94％；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5,6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反对76,2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79％；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5％。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孙仲华、杨琦
明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公司经销商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114,0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9％；反对 75,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7,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73％；反对75,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84％；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116,8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6％；反对 73,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0,0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82％；反对73,1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5％；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平、冯彩玉
3、结论性意见：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或“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5,324,13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73%。本次金浦集团被轮候冻结的股份为128,351,494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浦集团被质押的股份累计为145,324,131股，占其所
持股份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4.73%；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的股份累计为
138,975,625股，占其所持股份数的 95.63%，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8%；被轮候冻结
的股份累计为128,351,494股，占其所持股份数的88.32%。

3、如金浦集团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将导致其被质押或冻结股份被强制执行，
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6年2月3日，公司收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通
知书。鼓楼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亨
通”）的申请，轮候冻结了被执行人金浦集团持有的金浦钛业股票 13470万股。
2026年2月4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金浦集团持
有的公司股票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28,351,494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情况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

（股）

128,351,494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88.3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3.01%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否

轮 候 期 限
（月）

36

轮候机关

南 京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院

原因

轮 候 冻
结

本次轮候冻结系因浙江亨通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浦集团委
托合同纠纷，浙江亨通向法院申请执行。因同一案由，金浦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
已被司法冻结10,624,131股。金浦集团力争尽快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情况

股东名称

金 浦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持股数量

145,324,131

持股比例

14.73%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136,359,112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2,616,513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5.63%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4.08%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轮候冻结股份数
量
（股）

128,351,494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88.3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3.01%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否

轮 候 期 限
（月）

36

轮候机关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
院

二、风险提示及相关说明
1、金浦集团最近一年大额债务逾期情况、违约记录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

诉讼情况如下：

类型

金 融
负债

序
号

1

2

3

4

5

债 权 人
名称

宁 波 海
广 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中 国 中
信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债务人名称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鸿国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江苏钟山化工有限公
司；南京金浦东部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钟山新材料有限
公司；郭金东、许春兰

南京金浦东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南京
金浦东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郭金东、许

春兰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剩余债务本
金（万元）

9,500.00

7,000.00

14,968.00

15,000.00

9,200.00

抵押物

金 浦 钛 业 10,
624,131 股股票
质押

金浦钛业 6100
万股票质押，且
被司法冻结

/

进展

苏 0211 执 2530 号（执行中）
涉及债务本金 16300 万元，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通
过拍卖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宁
波海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浦钛业 75,375,869 股股票
已被司法拍卖，对应拍卖款
合计1.74亿元。

剩余 9500 万元债务双
方仍存在争议，法院正在进
行执行分配。

(2025)0104 执 3008 号，已进
入执行阶段。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已通过拍卖将该笔债权转让
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已与中信
金融达成和解协议。

鉴于三胞重整方案，三笔主
债权均展期八年（从2022年
起算），与三胞有关的诉讼均
由南京中院集中管辖，其间
债权人无法通过诉讼主张实
现担保债权。

担 保
涉 及
诉 讼
或 仲

裁

大 额
经 营
负 债
涉 诉
情况

合计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浙 江 亨
通 控 股
股 份 有
限公司

苏 州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核
工 业 华
兴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凌
云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通 州 建
总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国
忠 建 筑
工 程 有
限公司

江 苏 炯
源 装 饰
幕 墙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南 通 新
华 建 筑
集 团 有
限公司

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江苏钟山化工有限公
司

南京金浦小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南京金浦东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郭金东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南京金浦东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金
浦东部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金浦东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金
浦东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郭金
东、许春兰、环东科技
发展、南京金浦小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
苏金浦东部地产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金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郭金东、许春

兰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差额补足）

/

/

/

/

/

/

/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000.00

27,000.00

15,000.00

22,022.00

3,464.11

1,035.00

3,166.00

1,090.00

1,015.00

959.90

10,943.00

144,363.01

金浦钛业股票
被司法冻结10,
624,131 股 ，轮
候 冻 结 128,
351,494股。

1、安徽五河地
块

2、小行名
城大厦

3、金浦钛
业股权被司法
冻结64,076,394
股

金浦集团总部
办公楼 A、B、C
栋部分楼层

金浦钛业
3,275,100

股股票被司法
冻结

/

/

/

/

/

/

判决金浦集团对（2020）苏
0106 民初 5774 号民事判决
确定的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债务（同时扣除
已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已经入执行阶段。

仲裁已裁定，已进入执行阶
段。

仲裁已裁定，已进入执行阶
段。

（2023）苏 0106 民 初 14367
号，一审判决金浦集团支付
中核华兴18890万元工程款
及对应利息3132万元，进入
执行阶段，可执行已查封的
金浦集团名下房产。

已进入执行阶段

已进入执行阶段

要求支付工程款及质保金
31662291.35 元及退还履约
保证金400000元。

要 求 支 付 1090 万 元 及
951025元

要求支付御龙湾中学土建工
程款 1015 万元及逾期利息
131315.63元

要求支付工程款9549724元
履约保证金 50 万元及逾期
利息

要求支付工程款 95107726
元履约保证金 80 万元及逾
期利息

/

2、金浦集团因浦发银行 7000万元贷款逾期，导致该项贷款债项信用等级下

调。浦发银行已通过拍卖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金浦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金浦集团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

独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日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

影响。

4、如金浦集团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将导致其被冻结股份被强制执行，可能导

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通知书（（2025）苏0106执恢471号）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545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6-005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正太新材”）
● 本次担保总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正太新材与福州磐链科

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磐链科技”）开展供应链业务合作，合作总额度为 4,149.50

万元，合作期限为自《合作协议》由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双方在《合作协议》项下的
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为支持上述业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太新材本次
供应链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全部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目前，不包
含本次担保，公司已实际为正太新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0,904.54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担保存在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5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太新材与磐链科技签订了《合作协

议》，双方按照《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原材料产品开展供应链业务合作，采购含税
总金额为4,149.50万元，最终结算总金额以实际结算单确认的进厂实际过磅数
量为准，最终结算金额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的2%范围内上下浮动，合作期限为自

《合作协议》由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双方在《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
之日止。

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为正太新材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的全部
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合作协议》（以下均指“主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如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债务人最后一次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1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2月21

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正太新材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0.00万
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贷款、贸易融资、信用证、委托贷款、保
理、保函、票据开立与贴现、融资租赁及供应链金融等业务，实际担保金额及担
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协
议及文件。本次对外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审
议2026年度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

公司为正太新材本次供应链业务承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融资
本金为4,149.5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不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已实际为正太新材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0,904.54万元。本次担保生效前，公司对正太新材可用担
保额度为 169,142.60万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正太新材可用担保额度为
164,993.1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100%（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MA32EX2J9E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港城经济区华兴支路1号
法定代表人：谢秉昆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二氧化钛、氧化铁新材料

生产、加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正太新材资产总额 331,923.39万元，负债总额 255,

694.55万元、净资产 76,228.8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036.34万元、净利润-11,
449.52万元。

正太新材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福州磐链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保证人）：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担保金额：4,149.5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人应承担的应付货款、应付税款、应付费

用、退货费、运输费、检测费、仓储费、违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磐链科技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4、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后三年止；如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有多笔债务或对一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
则保证期间至债务人最后一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引入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交

付全流程的成本优化、效率提升与风险可控，最终强化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与
盈利能力，提升相关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
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
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5
年1月28日、2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5,806.90万元，

担保余额为115,054.04万元。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2.97%，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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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城矿业”）分别于 2026年 1月 16

日、2026年2月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参股子公
司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提供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
00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和2026年2月4日在指定媒
体上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和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近日，金鑫矿业向厦门象屿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象屿”）、深圳

象屿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象屿”）申请保理融资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公司为金鑫矿业上述业务项下全部债务余额的48%范围内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800万元；金鑫矿业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授信人民币3,000
万元，公司为金鑫矿业在上述业务项下最高本金余额的48%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上述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44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国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为公司对金鑫矿业的上述担保业务提供反担
保。国城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城先生为金鑫矿业上述业务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02年06月24日
4、注册地址：马尔康市党坝乡地拉秋村
5、法定代表人：王立君
6、注册资本：11,878.80万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229740011004W
8、经营范围：党坝乡锂辉石矿勘探及开采（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

外，应取得行政许可的，必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按照许可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50%，国城合融（北京）新能源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8%，广州国城德远有限公司持股2%。金鑫矿业实际控制人为吴
城先生。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90,780.99

146,551.78

44,229.21

2025年1月1日至9月30日
（未经审计）

41,546.06

7,128.0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1,516.73

81,800.74

39,715.99

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49,587.01

3,197.00

净利润 5,149.89 2,638.43

11、金鑫矿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国城矿业与厦门象屿、深圳象屿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余额的48%（所担保债权之最

高本金余额为4,8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保理融资本金、利息（含保理融资期间利息、
罚息等，下同）、管理费、服务费、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电子签约服务认证费、债权
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及/或保证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
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而应当支付的迟延履行金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3、担保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各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根
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某一具体债务提前到期的，则该具体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具体
债务提前到期日之日起三年。

（二）国城矿业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440万元。
（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

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
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
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3、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
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金鑫矿业提供担保，是为满足金鑫矿业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

金。同时，公司在提供上述担保时，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为公司对金鑫矿业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225,982.42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57%。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32,222.4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77.65%。除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
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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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奇正（澳
门）国际一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正澳门”）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
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中成药注册证明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催汤颗粒〔奇正〕
注册编号：MAC-C00302
剂型：颗粒剂
类别：非处方中成药（OTC）
中药成分：藏木香膏、藏木香、悬钩子茎（去皮、心）、宽筋藤（去皮）、干姜、诃

子肉、余甘子、毛诃子（去核）、螃蟹甲
注册持有人：奇正（澳门）国际一人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证明催汤颗粒〔奇正〕已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催汤颗粒处方系藏族验方，始载于公元15世纪著名藏医药学家宿喀·娘尼
多吉所著的《医学千万舍利》，为呼吸系统领域感冒类用药。催汤颗粒功能主治
为：清热解表，止咳止痛。用于感冒初起，咳嗽头痛，关节酸痛；防治流行性感
冒。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催汤颗粒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明书》，将有利于公司拓展境外市场

业务。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渠道建设等多种因素影响，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计此次注册获批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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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催汤颗粒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明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38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未能在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计划第一期暨2023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到期未行权的1,744,
866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已完成上述1,744,86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计划第一期暨2023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程
序合规，不会影响公司本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股东
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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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